福建出入境检验检疫局

	闽检稽函〔2009〕14号



福建检验检疫局关于报送2008年
整规和保知工作总结的函

省整规办：

根据贵办《关于做好2008年度整规、保知和信用工作总结的通知》（闽整规综函〔2008〕52号）要求，现将《福建检验检疫局2008年整规和保知工作总结》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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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建检验检疫局2008年整规和保知工作总结

2008年，福建检验检疫局坚持以科学发展观为统领，在正确认识整规和保知工作对优化全省投资环境、促进科技进步、推动经济发展所起重要作用的基础上，认真贯彻落实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国家质检总局整规保知工作的统一部署，积极履行检验检疫部门职责，加强与有关部门协作配合，持续深入开展整规和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在严厉打击经济违法犯罪活动的同时，着力加强规范市场秩序的长效机制建设并取得了一定成效。

一、深入开展重点产品质量专项整治行动
根据国家质检总局有关部署，福建检验检疫局于2008年组织开展了为期10个月的重点产品质量专项整治行动。全局系统共清查掌握木制品、玩具、服装、涂料、仿真饰品等五类重点产品和塑料餐具、小家电生产企业1542家，包括目录内商品生产企业1194家、目录外企业348家；其中木家具及制品企业706家、玩具企业39家、服装企业659家、油漆涂料企业2家、仿真饰品企业9家、塑料餐厨具企业94家、小家电企业33家。所有重点产品出口企业100%签订《产品质量安全承诺书》；100%进行相关法律法规和技术标准培训；法检目录内出口商品生产企业100%建立质量档案；进口重点产品100%抽查安全健康、环保项目，检出不合格1批并及时监督销毁；出口玩具企业100%实施产能核定。通过此次专项整治，全社会产品质量安全意识进一步增强，企业、政府、社会三个层面形成了共识、共为、共管、共促产品质量安全的良好局面，进出口产品的全过程监管链条进一步健全完善，重点产品区域化监管模式初步形成，出口重点产品实现了质的提升和量的增长。

二、创新稽查方式，打击各类违反检验检疫法律法规行为

一是加强情报收集和数据分析，对重点、敏感进出口商品数据变化情况进行全面监控、及时分析和快速反应，有针对性地对内部业务工作质量和当事人守法情况实施专项稽查。二是加大执法力度，开展出口退运货物追溯调查和撤单稽查等专项稽查，严厉打击出口逃漏检、擅自调换、夹带等违法行为；对部分生产企业的生产能力加强日常监督稽查，严厉打击不如实报检、套牌出口等违法犯罪行为；适时组织对代理报检单位的专项稽查，严厉打击不如实申报、虚报瞒报、买卖单证等违法违规行为。三是加强外部监督力度，进一步畅通受理举报渠道，印发《业务举报奖励办法》，调动社会各方面积极参与打击违法违规行为。四是强化执法协作，加强与海关、国税等行政执法机关和公安、检察、法院等司法部门的执法协作，营造有利于执法稽查工作顺利开展的良好环境。2008年，福建检验检疫局共办理行政处罚案件68起，涉案金额760.82万美元，其中罚款62起，罚款548.06万元。这些案件的查办有效打击了进出口环节的非法行为，对维护辖区正常的进出口秩序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促进了福建省外经贸事业的健康发展。

三、认真组织节假日打击走私专项行动

按照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有关要求，福建检验检疫局在职能分工和管辖范围内，组织领导各分支机构认真开展了2008年元旦、春节及国庆期间打击走私专项行动。各分支机构均根据文件要求加强了节假日进出境货物的检验检疫，着重加强了重点区域（闽赣陆路交界路段、湄洲湾及海港口岸通道等）的把关力度和流通领域进口食品、肉制品和化妆品专项检查工作，共计开展各类专项检查活动40余次，出动200多人次，检查经营单位60多家。此外，辖区各分支机构结合实际工作，开展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宣传教育活动。有的分支机构根据辖区特点加强了对沿海渔业养殖户、进出口生产企业、贸易公司、代理公司的法律法规教育，提高了大众对走贩私严重危害性的认识，鼓励积极揭发和提供线索；有的分支机构组织召开了进出口食品贸易公司及相关企业座谈会，通报了违规违法进出口食品的典型案例，重申了有关进出口食品检验检疫规定；有的分支机构自行查找资料，印制宣传册发放给辖区各相关企业。通过宣教，在一定程度上强化了企业守法经营、诚信经营意识，企业自觉抵制走私行为，推进了打私工作的持续开展，为福建外贸发展营造了更加优质的软环境。

四、积极筹备并参与“3·15”系列宣传活动及2008年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大型现场咨询活动

围绕2008年“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活动“消费与责任”主题，福建检验检疫局及分支机构采取上街头、下企业、进商场、入社区等多种形式，积极、主动配合当地政府部门和消费者协会，广泛参与地方“3.15”维权和各项宣传活动，扩大影响，并为消费者提供便利的咨询服务。活动期间共出动130余人，发放材料7000余份，受理消费者咨询近2000人次。咨询内容主要涉及进出口商品知识、消费者权益保护、三聚氰胺检测、“3C”产品认证、进口食品和化妆品安全以及进口商品真伪判定等，有效提高了消费者对假冒伪劣商品和虚假产品广告宣传的识别能力和权益受到侵害时的处理能力。

根据福建省保护知识产权工作领导小组办公室关于2008年保护知识产权宣传周安排，围绕“共担责任，共创和谐”这一主题，福建检验检疫局及分支机构福州局共同参加了在五一广场组织的大型现场咨询活动。活动期间，福建检验检疫局提出“发挥检验检疫职能  依法保护知识产权”、“严厉打击侵权假冒标志行为  规范进出口市场经济秩序”的口号，按照要求制作了4块现场咨询展示板，发布新闻通稿20份，发放宣传资料30份，组织20人参与广场方阵展示，并集结有关专家提供现场咨询服务，服务内容涉及冒用或假冒CIQ、3C等标志鉴别、原产地标记、定牌加工产品及进出口货物检验检测等。
五、配合完成全省整规和保知日常业务工作

2008年，福建检验检疫局按照省整规办的要求，补充修订了2007年福建省整规工作大事记，反馈了2008年全省保护知识产权工作意见，报送了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成员调整名单，制定并报送了福建检验检疫局2008-2012年整规工作规划，提交了福建检验检疫局2008年保护知识产权工作初步意见，参加了省打击走私综合治理领导小组全体成员（扩大）会议、福建省知识产权战略制定工作领导小组第一次全体成员会议及第二届中国专利周福建地区活动开幕式等会议。在配合完成上述工作的同时，进一步明确了全省整规保知工作中福建检验检疫局承担的职责，了解了各个阶段整规保知工作的重点、目标、安排及要求等，增强了工作的主动性，实现了自身整规工作和地方政府整规工作的深度融合。

整顿和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工作及知识产权保护工作对促进我省经济健康发展以及改善外商投资环境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今后，福建检验检疫局将结合部门实际，根据“全省统一领导，地方政府负责，部门指导协调，各方联合行动”的指导思想，按照国务院及省委省政府、国家质检总局的统一部署，继续深入开展各项整规及保知工作，进一步加强与相关部门的协作，维护检验检疫部门在整规和保知工作中的良好社会形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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